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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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深圳

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伟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事项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毕天晓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黄振光先生提名，聘任毕天晓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一致，同时辞去毕天晓先生投融资总监职务。 常务副总经理职责是协助总经理管理公司全面工作，分管公

司投资部、法务部、电厂管理部、房地产管理部。

独立董事意见：

１

、经审阅毕天晓先生的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毕天晓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高管人员的提名、聘任通过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一致同意聘任毕天晓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通过审议《关于聘任方继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黄振光先生提名，聘任方继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分管公司结算部、融资部。

独立董事意见：

１

、经审阅方继勋先生的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方继勋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聘任通过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聘任程序合法有效。

我们一致同意聘任方继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筹备资金财务中心的议案》

为了强化公司资金管理，建立资金、财务管控体系，实现公司资金和财务业务、风险、系统和人员的统

一管理，提升专业化水平，为下属公司提供工作指导和服务，创造价值，支持和保障公司稳健、快速发展，同

意筹备成立公司资金财务中心，该资金财务中心为公司内部设置的一个职能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西安新鸿业提供财务资助不高于

２

亿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公告》）

表决结果：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林伟光、杨竞雄、黄振光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６

名（含

３

名独立董事），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林伟光、杨竞雄、彭军、李光焱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５

名（含

３

名独立董事），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附

１

：毕天晓先生简历

毕天晓，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生，江苏南京人，本科学历。

一、教育经历

１９８２．９－１９８６．７

就读于湖南大学，生物专业本科毕业。

二、工作经历

１９８６．７－１９９３．７

中国石油化工公司扬子石化公司任车间主任；

１９９３．７－１９９７．６

中国华诚集团江苏华诚公

司任投资部经理；

１９９７．６－２００２．１２

苏宁电器集团任集团投资部总经理；

２００２．１２－２００５．４

金盛集团任集团副总经理兼资金运营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５－２００８．３

江苏滨江第壹区投资

有限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４－２００８．７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任融资总监；

２００８．８－２０１０．１１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资总监（

２０１０

年 月至今兼任万泽地产总经理）。

三、说明

１

、与大股东关系：担任大股东万泽集团的董事；

２

、未持有万泽股份的股票；

３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

２

：方继勋先生简历

方继勋，男，汉族，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出生，籍贯：河南，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会计师。

一、 教育经历

１９９０

、

９－１９９４

、

７

就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毕业；

２０００

、

２－２００５

、

１２

就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硕士毕业；

二、工作经历

１９９４

、

７－ １９９９

、

６

在中国银行湛江分行工作，先后任信贷员、会计师；

１９９９

、

６－２００６

、

７

在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财务结算中心资金部副经理、综合部经理、集

团财务公司申办主任，战略与运营管理中心高级经理；

２００６

、

７ －２００８

、

１２

在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工作，任职资金总监；

２００９

、

１ －２０１０

、

１

在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任职财务部资金管理副总；

２０１０

、

４

至今在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职结算中心经理。

三、说明

１

、与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未持有万泽股份的股票；

３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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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０２４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深圳

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西安新鸿业提供财务资助不高于

２

亿元的议案》，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林伟光、杨竞雄、黄振光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６

名（含

３

名独立董事），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将提供网络投票。 现将有关议案的相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西安新鸿业的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雁塔区鱼斗路

１６９

号（鱼化寨街道办事处院内）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振芳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２

亿元整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６

日

注册号：

６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２４５２４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投资；房地产开发，销售

股东情况：本公司占

５０％

股权，深圳市赛德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赛德隆”）占

４９％

股权，深

圳市普益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益兴”）占

１％

股权。

２

、西安新鸿业的股权关系结构图：

注：上述五位自然人与公司前十大股东无关联关系

３

、西安新鸿业的董事会成员情况

西安新鸿业的董事会由五名成员组成，其中万泽股份委派

２

名，赛德隆委派

２

名，普益兴委派

１

名。 董

事成员分别是关振芳（赛德隆）、邱品纯（赛德隆）、林伟光（万泽股份）、黄振光（万泽股份）、郭苏利（普益

兴）。 董事会上各方委派的董事行使表决权，不存在所谓的实际控制人。

４

、西安新鸿业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０３

，

１１５

，

７６０．６３ ６６４

，

０６１

，

５５３．７４

负债总额

７７４

，

１９５

，

６６８．００ ５３１

，

７４０

，

９００．３０

应收款项总额

４

，

２４７

，

４３９．４１ ３２

，

９７４

，

５５０．７０

预收款项

５４０

，

８４５

，

８９５．００ ２７６

，

４９１

，

４４８．００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１２９

，

１５５

，

２８４．６０ １３２

，

５５１

，

９０４．２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７

月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１８

，

７６３

，

０９６．０１ ３４

，

９１９

，

４５８．１３

营业利润

－１

，

８０７

，

２００．９２ －１７

，

５１９

，

９８５．９１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３

，

３９６

，

６１９．６３ －１２

，

８１４

，

１９３．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８

，

２０４

，

２７１．８３ －９０

，

９５０

，

７３９．３４

从上表看出，西安新鸿业资产负债率为

８５．７３％

，主要是预收了销售款

５．４

亿元，在项目结算之后负债

率将会大幅度下降，西安新鸿业流动比率为

１．３１

，目前无逾期银行贷款。

５

、西安新鸿业的资金需求情况

至

２０１１

年底，新鸿业公司需投入项目建设资金约

１２

亿元，近期急需投入一、二期工程的建设和后续

征地拆迁补偿等项目费用约

４

亿元。 由于通过银行融资需要取得相关拆迁、规划、国土等部门的认可之后

出具的证件，而且审批的程序和时间也比较长，故西安新鸿业经与各股东协商，拟同比例向股东借款，以解

燃眉之急，其它资金将由西安新鸿业通过销售回笼资金、拆迁贷款、公积金贷款等办法解决。 由于“鸿基新

城”是西安市政府引导的大型经济适用房项目，周边区域经济按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销售是不成问题的，

按照资金计划分期投入后，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底可实现销售收入

１５

亿元。

６

、西安新鸿业的资产抵押情况

西安新鸿业与工行西安南大街支行签订《房地产业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２

亿元，并为上述银行贷款

提供资产抵押，抵押房地产价值为

４．０７

亿元，抵押范围为：“鸿基新城”项目第

２６

号地块部分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面积

１１２

，

４３４．５０

平方米）及其上在建工程（第一、二期工程，规划建设住宅楼

４２

幢，垃圾站、文

体中心、幼儿园及会所各一幢、地下停车库及设备用房各

１

座，规划建筑面积

２２４

，

３５２．０８

平方米，施工建筑

面积

２１８

，

７４７

平方米。 截至目前，新鸿业已归还贷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

二、本公司向西安新鸿业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１

、提供财务资助对象：西安新鸿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提供资助方式：信用借款（西安新鸿业其他股东将同比例、同条件提供信用借款）

３

、资助金额：不高于

２

亿元

４

、资助期限：一年

５

、资金占用费：年利率

９％

；与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

５．５６％

相比，上浮

６１．８７％

。

６

、还款资金来源：新鸿业公司销售回笼资金。

７

、西安新鸿业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为关联交易。

三、西安新鸿业其他股东提供借款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份， 西安新鸿业的第二大股东赛德隆已先后向西安新鸿业提供信用借款

１．７

亿元；

第三股东普益兴于

１１

月

１５

日与西安新鸿业签署了借款合同，拟提供信用借款

４００

万元。

四、律师的分析意见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应本公司的委托， 就给西安新鸿业提供财务资助不高于

２

亿

元的事项作出了《关于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给参股子公司是否违反《贷款通则》相关规定的分

析意见》（以下简称“分析意见”），律师分析意见称： “贵公司借款给西安新鸿业并不实质违反《贷款通则》

的相关禁止性规定”。

五、董事会的审议意见

１

、董事事前了解情况

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实施）第

３．３．１２

条的

规定：“董事在审议为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除外）、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时，应当关注控股子公司、参

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是否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且条件同等， 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以及公司是否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会前董事们认真审阅了西安新鸿业公

司的关于“鸿基新城”项目的资金投入计划和董事会决议，公司还组织部分独董到西安新鸿业公司和项目

现场考察了解情况，了解投入资金缺口情况和预计资金回笼情况，分析对西安新鸿业提供借款的风险性和

操作性。 认为风险在可控的情况下，作为西安新鸿业的大股东，支持该公司项目的建设，促进项目尽快推向

市场，也能早日为公司带来回报，以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

２

、本公司的资金情况

截止第三季度末，本公司的货币资金约

２．２

亿元，资金相对来说是充足的，向西安新鸿业提供借款，并

根据建设项目具体需要分期投入。 公司自身控股的地产项目，除北京的“万泽御河湾”项目已销售完毕和常

州“万泽国际大厦”基本能通过银行贷款解决开发资金外，其余地块项目手续正在完善之中，尚不具备开发

条件，所以对西安新鸿业提供借款短期内对公司日常经营不造成影响。

３

、收取

９％

资金占用费的考虑

公司与西安新鸿业协商本次提供借款的资金占用费为

９％

，比目前银行融资成本略高，但比公司近年

投资房地产的投资收益率低。 公司自

２００６

年底开始涉足房地产行业，近年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

投资收益率

－７．８８％ －２．４４％ ＋２４．６０％ ＋２５．０７％ ＋１０．９１％

从上表看出， 在项目建设初期， 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是负的， 后来的收益有所提高， 平均投资收益率

１０．０５％

，虽然投资收益率高于借款的资金占用费率，但投资和借款性质不同。 在控股子公司万泽地产项目

建设期间，公司也向万泽地产提供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率是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５％

（本次借

款给西安新鸿业，资金占用费是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６１．８７％

）。由于目前资金筹措困难，适当提高

资金占用费，目的在于促进西安新鸿业自行筹措资金，减少财务费用支出，同时也补偿本公司资金的机会

成本。

４

、提供借款的必要性和安全性

西安新鸿业项目目前急需资金用于征地拆迁，而征地拆迁工作对于项目开发至关重要，拆迁时间拖长

将增加拆迁费用支出。 尽快完成拆迁工作，有利于推进规划、国土部门的认证和融资工作。 公司认为，在资

金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合理途径借款支持关联的投资公司，是有必要的。 为了确保股东的权益，公司除委派

两名董事之外，还委派了常务副总经理加入西安新鸿业经营团队，并要求西安新鸿业公司将其资金收付纳

入公司监管范围，这些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司此笔借款的安全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本次的关联交易事件进行了事前认可，部分独董专程到西安考察项目，认为本公

司作为西安新鸿业公司的主要股东，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的项目投入且资金允许的情况下，与其他股东同比

例同条件提供财务资助，加快西安“鸿基新城”项目建设，有利于西安新鸿业公司的发展，早日实现盈利目

标。 我们也分析了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性， 考虑到项目建设的经济适用房是政府倡导和鼓励的房地产项

目，政策性风险较小；而且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是由地方政府确定的，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刚性需求群体非常

大，预计销售风险很小；考虑到公司在西安新鸿业董事会上占有一定的席位，对重大事项有一定的影响作

用，公司也委派专业人员加入西安新鸿业的经营团队，在一定程度上也控制了经营风险。 独立董事发表以

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本次向西安新鸿业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财务资助，有利于加快西安“鸿基新城”项目建

设，有利于西安新鸿业公司的发展，早日实现投资方的盈利目标；

２

）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所有股东同比例同条件为西安新鸿业提供财务资助，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 本次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公司委派专业人士参与西安新鸿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共同监管资金的运作，降低了资金的财务

风险。

上述事项交易公平、合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向西安新鸿业提供不高于

２

亿元的财务资助。

七、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为

４５００

万元，资助对象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万泽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笔借款是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公司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展期一年，借款按同期银

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１５％

计息，按季付息。 该笔借款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７．５２％

。

八、 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目前公司已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未有逾期情况。

九、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律师分析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深圳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委托本公司全资控股的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万泽碧轩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轩贸易”）为万泽集团属下的关联公司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

置业”）、深圳市玉龙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龙宫公司”）的材料采购的代理方，为相关关联公司

采购各种用于公司业务发展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钢筋、水泥、内外墙涂料、线管、建筑机械、装修材料等。

预计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底与每家关联公司所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在

２

亿元以内，该项业务构成公

司日常经营的关联交易。

该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林伟光、杨竞雄、彭军、李光焱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５

名（含

３

名

独立董事），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届时关联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详细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产品

名称

关联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预

计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

比例

去年的总金额

采购建设用材

料

钢材

、

混凝

土

、

涂料等

常州万泽天海置

业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６０％ ０

深圳市玉龙宫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６０％ ０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

１

）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伟光

注册资本：

３１０６１．９５４７

万元

公司类型：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住所：武进区雪堰镇雅浦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天海置业总资产为

８３３

，

５８５

，

５０１．６２

元；净资产为

２８１

，

９８２

，

３２８．１９

，主营业务收入

为

０

元；净利润为

－１０

，

０９８

，

３５７．８９

元。

（

２

）深圳市玉龙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８５００

万元

法人代表：毕天晓

公司类型：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玉龙宫旅游景点及其配套服务设施的开发；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黄木岗西区笋岗西路

３００９

号三层东侧

０３－０４

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玉龙宫公司总资产为：

４６２

，

３００

，

２７４．３８

元；净资产为

７３

，

４３０

，

３１５．７４

元；主营业务

收入为

０

元；净利润为

－１４１

，

７１５．３７

元。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玉龙宫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为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万泽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３

、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将持续发生，能正常结算。

４

、预计与关联人的各类日常交易总额

（

１

）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约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２

）深圳市玉龙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三、定价政策、定价依据、交易方式

碧轩贸易与各关联方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将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不

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１

、关联交易价格按以下顺序的定价原则作为定价依据：

（

１

）国家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

（

２

）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没有规定，按行业之可比当地市场价格；

（

３

）若无可比之当地市场价格，则按推定价格。

２

、交易方式：碧轩贸易代两家关联公司向第三方采购，先由碧轩贸易买入，再转卖给两家关联公司，根

据相关物资市场紧缺情况及关联方的需求量等因素，在成本费用加上合理之利润（约

５％

左右）构成的转卖

价格。 预计交易将持续一至两年。

３

、付款方式：天海置业与玉龙宫公司在足额收到碧轩贸易采购的材料验收合格且收到碧轩贸易的全

额、合法增值税发票后，用汇兑、银行汇票或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付款。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底，碧轩贸易分别与天海置业和玉龙宫公司签署委托购销合同。

（

１

）碧轩贸易与天海置业委托购销合同主要内容：

Ａ

、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具体每次单笔交易的采购事项，以本协议为框架，另行签订专项采购合同。

Ｂ

、委托代购标的：钢材、混凝土、涂料等建设用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

序号

：

产品名称 数量 总价

（

万元

）

（

１

）

钢筋

２．１

万吨

８７８９

（

２

）

混凝土

１６

万立方

５９２０

（

３

）

电梯

３９

台

１８１５

以上产品交易金额为项目工程建设的主要材料交易金额， 其他材料交易金额在专项采购合同中另行

约定。

Ｃ

、订货总值：根据本项第

２

款，预计订货总值（包括全部的产品种类及产品交易的增加额）大于人民币

壹亿元整，但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故甲方委托乙方订货总值为每年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小写：人民

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如在约定期限内订货总值需要超过上述约定值，则由双方另行协商约定。

Ｄ

、产品约定：其产品名称、规格、生产厂家、及数量等以本协议项下的专项购销合同约定为准。

（

２

）碧轩贸易与玉龙宫委托购销合同主要内容：

Ａ

、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具体每次单笔交易的采购事项，以本协议为框架，另行签订专项采购合同。

Ｂ

、委托代购标的：钢材、混凝土、涂料等建设用材料。

Ｃ

、订货总值：甲方委托乙方订货总值为每年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小写：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如在约定期限内订货总值需要超过上述约定值，则由双方另行协商约定。

Ｄ

、产品约定：其产品名称、规格、生产厂家、及数量等以本协议项下的专项购销合同约定为准。

Ｅ

、 价格约定：材料采购单价以签订专项购销合同所处时段的市场价格为准。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一方面使得上市公司新的业务有较好的起步，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公司

相关项目发展的效率，降低采购成本，合法规避相关税费，降低公司业务材料采购的期间成本，为公司创造

新增收益。 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天海置业与玉龙宫公司项目建设所需材料的及时、稳定供应，有利于降低

成本及房地产开发主营业务的稳定发展。

２

、交易必要性

由于两关联方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重大资产重组时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拟置入的资产，重大重组事项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并获有条件通过，目前尚未取得核准文件。 本公司通

过全资子公司碧轩贸易进行相关关联交易，为整体监控系统项目开发成本打好基础工作，并与各交易方形

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３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通过为关联方代理采购物资的关联交易，将能强化和发展公司的采购业务和采购网络，增

加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保证公司整体业务正常稳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预计在今后

的发展中，日常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公司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于公司

的经营是必要的；定价基本原则为国家物价管理规定价格，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上市公司相

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上述

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新增业务，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新增收益，不存在上市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问题。

五、审议程序

在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时，

３

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其余

６

名董事均表示同意。该关

联交易事项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存在关联关系的万泽集团

将回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详细了解两关联方的情况，审阅了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委托购销合同》等

资料，对本次的关联交易事件进行了事前认可，认为此该关联交易是可行的，有利于促进西安公司项目的

建设和公司本身的发展，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认为项目可以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上三位独立董事对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认真审阅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在本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中，全资子公司碧轩贸易与关联方公司签订了《委托购

销合同》，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符合关联交易规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其他备查资料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相关委托购销合同。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４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

星期五

）

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３．

现场会议地点

：

本公司十楼会议室

；

４．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５．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无需其他部门批准

。

召开本次会议的决定已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６．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７．

股东大会的投票表决规则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

详见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

８．

出席对象

：

①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午收市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可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和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②

公司董事会成员

、

监事会成员

、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

③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具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

（

二

）

会议议案

１．

审议

《

关于向西安新鸿业提供财务资助不高于

２

亿元的议案

》；

２．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以上议案的详细情况资料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本公司董事会的公告

。

三

、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①

法人股东持法人证明书

、

股东帐户卡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授权

代理人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②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③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

但须写明股东姓名

、

股东帐

号

、

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

邮编

，

并附上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

。

２．

会议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至

３０

日

，

上午

９

时至

１１

时半

；

下午

３

时至

５

时

。

３．

登记地点

：

汕头市珠池路

２３

号光明大厦

Ｂ

栋九楼本公司办公室

。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于登记和表决时提交股东帐户

、

身份证复印件及受托人的身份

证复印件

。

四

、

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４－ ８８８５７１７９

；

２．

传真

：

０７５４－８８８５７１７９

；

３．

联系人

：

蔡岳雄

、

方旭如

４．

会议时间

：

会期半天

；

吃宿自理

。

５．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行按当时

通知进行

。

五

、

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参加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下午

２

时

３０

分

，

在广

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十楼会议室召开的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授权人签名

（

或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持有股数

：

股东代码

：

被委托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有效期限

：

授权日期

：

授权人对审议事项表决投票的明确指示

。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附件：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５３４

万泽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５３４

；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相关会议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如对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表决，请选择总议案进行表决，申报价格为

１００

元。

议案

编号

议案

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

关于向西安新鸿业提供财务资助不高于

２

亿元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２．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议案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

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ｇｄｄｈ／ｚｘｄ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ｇｄｄｈ／ｚｘｄ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的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２

月

３

日

下午

１５

：

００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４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５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海鸥卫浴”）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２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３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九人（其中：独立董事钱明星因事请假，委托独立董事刘斌代为出席

和表决）。

４

、会议由董事长唐台英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海鸥卫浴关于对照上市公司治理常见问题自

查报告》。

报告全文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受让广州南鸥卫浴用品

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盈兆丰国际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４９８４

万元受让善可投资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南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放弃优先受让

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直接、间接持有南鸥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受让广州南

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外经贸主管机关批准后实施。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珠海承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

根据生产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向子公司珠海承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９００

万美元，所增

注册资本由本公司以珠海分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出资

６７５

万美元， 由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盈兆丰国际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２２５

万美元。 增资后，珠海承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３００

万美元

增加至

１２００

万美元。 投资各方出资比例不变，其中：本公司出资

９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７５％

；盈兆丰国际

有限公司出资

３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２５％

。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向子公司珠海承鸥卫浴用品

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请经外经贸主管机关批准后实施。

４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总

部的议案》。

按照广州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总部经济实施意见， 为加快发展总部经济， 推动地方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本公司董事会同意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总部，并由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总部，对广州南

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广州鸥保卫浴用品有限公司、珠海承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珠海铂鸥卫浴用品有限

公司、珠海国鸥铜业有限公司、黑龙江北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齐齐哈尔齐鸥铜业有限公司、盈兆丰国际有

限公司等

８

家控股或参股公司履行总部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具体职能如下：

（

１

）战略决策中心

统一负责对集团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方向进行研究决策。

（

２

）财务结算中心

统一负责集团公司融资、筹资与投资项目分析、资产管理与资本运作、财务规划、财务管理及内部成本

控制等集中管理及决策，统一制订财务会计管理制度、统一编制财务预算，指导组织下属单位会计核算，编

制财务报告、提供财务分析；负责与银行、税务等部门的协调工作和对外结算等工作。

（

３

）营销（销售）中心

统一负责集团公司年度销售策略和目标的制定及达成。

（

４

）研发中心

统一负责研发卫浴用品制造新工艺、新技术，以高新技术手段来研究、开发、检测卫浴用品新产品，从

而达到提升公司总体研发水平和设计能力、制造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

５

）设计中心

统一负责为集团内各单位提供整体卫浴设计、产品外观设计等设计服务，保证产品实现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

６

）体系维护中心

统一负责集团公司质量

／

环境

／

安全等建立体系和认证事务的规划、主导、及监督实施；负责协助给各体

系运行提供咨询服务，定期对各体系实施状况进行内部监督检查。

（

７

）实验测试中心

统一负责客户实验室、其他实验室标准认证规划与实施；负责内部品质判定；负责进料品质鉴定；负责

委外单位能力评估；负责环境模拟、参数测定、内部改善指导；负责对各使用部门计量系统指导及监督。

（

８

）人力资源中心

负责集团人力资源整体规划、开发和管理工作，具体包括统一进行人员选聘、员工培训、绩效管理、薪

酬福利管理、制订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传播企业文化等工作。

（

９

）策略信息中心

统一负责集团计算机网络和信息资源的管理工作，为决策层提供策略、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咨询，具体

包括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提供

ＩＴ

技术支持；收集内部信息、深入内部调研；推进合理的管理系统，进行企

业诊断等。

（

１０

）投资管理中心

负责投资分析、评估及统筹实施。

（

１１

）固定资产采购中心

负责集团内各单位固定资产的集中采购。

（

１２

）清洁生产推动中心

负责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技术于集团内各单位的应用推动。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５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

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用途变更的议案》。

（

１

）同意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用途变更，即在原授信的

３００００

万

元授信总量内，增加保函额度，变更后的具体使用额度为固定资产贷款

８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１２０００

万

元、保函、贸易融资、资金交易和银行承兑汇票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２

）本次授信采用抵押加信用方式办理，具体为以本公司珠海分公司拥有的位于珠海斗门乾务镇富山

工业区的土地（粤房地产权证号：

Ｃ５６３４２４９

、

Ｃ６５７７０３７

）及在建工程（食堂、宿舍楼，员工宿舍，厂房

１－６

，

２＃

车间及仓库，返脱洗铅，废水处理站，能源中心，模具中心，车间，厂房

１０

）办理抵押登记。 上述抵押价值由

２０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２６０００

万元；其余部分采用信用方式办理。现因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发生变更，本公司同意

以抵押价值为

２６０００

万元办理抵押变更登记，抵押权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

６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珠海分公司拥有的合法土地及房产（房地产权证号：

Ｃ５６３４２４９

、

Ｃ６５７７０３７

）作为抵押

物，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申请开具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融资性保函，并以此

６０００

万元

融资保函为控股子公司盈兆丰国际有限公司提供境外贷款担保，保证期间不超过三年。

上述担保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广

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出具的意见全文详见同日巨

潮资讯网。

７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海鸥卫浴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

２

、第

４

项议案，会期半天。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禺山西路

３６３

号联邦工业

城内本公司会议室。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的《广

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海鸥卫浴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４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７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受让广州南鸥卫浴用品

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盈兆丰国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盈兆丰”）拟自筹资金人民币

４

，

９８４

万元受让善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可公司”）所持

有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南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鸥”）

２５％

的股权。 本项股权转让完成后，

本公司将直接、间接持有南鸥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签署。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受让广州南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批准了上述股权转

让事项。 尚需股东大会及外经贸主管机关批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９．１２

条、第

９．３

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

内发生的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交易，应当累计计算后适用审议和披露标准。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受让善可公司持有的南鸥

１２．６８％

股权转让交易经累计计算后，交易标的在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相关的净利润为

８９０．７２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５４％

，该比例超过

５０％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故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将该交易

提交股东大会。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１

、受让方：盈兆丰国际有限公司（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ｔｄ．

）

盈兆丰是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注册的一间有限公司， 住所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

广东道

３０

号新港中心第一座

５１１

室，注册编号为

９２８９４８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港元，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现任董事为唐台英、叶煊，主要从事贸易业务。

２

、出让方：善可投资有限公司（

Ｓｕｍｃ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

善可公司是于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

５

日在英属维京群岛（

ＢＶＩ

）设立的有限公司，住所位于

Ｅｌｌｅｎ Ｌ

，

Ｓｋｅｌｔ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Ｆｉｓｈｅｒｓ Ｌａｎｅ

，

Ｐ．Ｏ．Ｂｏｘ ６８４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持有

４５２７０６

号公司注册证书，注册资本

６６６．６

万美元，股东为中国台湾籍自然人吴至刚。 善可公司主要从事贸易业务。

本次交易前，善可公司持有南鸥

２５％

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广州南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南鸥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

８５０．４７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唐

台英；住所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禺山西路联邦工业城内。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持有其

７５％

股权，善可公

司持有其

２５％

股权。 南鸥经营范围为生产高档水暖器材及五金件，销售本企业产品，主要从事锌合金类高

档水暖器材及五金件的生产、销售。

该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和较强的获利能力， 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会计数据如下

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３

，

６４６．５３ １４

，

２２０．２８ １４

，

６５８．４８

负债总额

３

，

９９６．６１ ２

，

００５．３２ ２

，

９７８．０２

净资产

９

，

６４９．９２ １２

，

２１４．９６ １１

，

６８０．４６

应收款项总额

５

，

９０２．６２ ７

，

７０１．５４ ７

，

９５５．３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

，

０３６．６４ １９

，

６６７．１０ ２３

，

４４２．４２

营业利润

１

，

２１６．５５ ２

，

６７１．５４ １

，

７９６．７６

净利润

１

，

０３９．５３ ２

，

３６３．９１ １

，

５９４．８４

注：以上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数据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数据经中审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审计。

２

、本次交易的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善可公司持有的南鸥

２５％

的股权。

交易标的的价值：经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交易标的价值（

２５％

的股权价值）为人民

币

４

，

９８４

万元。

３

、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的说明

对于本次股权转让，由于受让方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形成决

议，放弃优先受让权。

４

、其他事项说明

南鸥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其他情况，主要资产权属清晰。除为本公司银行借款提供

２

，

０００

万元担保外，南鸥无其他对外担保情况、无设立抵押情况及其他或有事项。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

移及债务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南鸥的公司性质仍为中外合资企业。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交易各方

受让方：盈兆丰

出让方：善可公司

２

、交易标的

善可公司持有的南鸥

２５％

的股权。

３

、股权转让金额及定价依据

经交易双方协商， 本次股权转让以南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为基础确定交易价

格。 根据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３７

号资

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南鸥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９

，

９５７．３７

万元，按收益

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１９

，

９３７．７１

万元。 考虑到南鸥在同行业中具有竞争力，在未来时期里具有可

预期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因此，此次评估结论选择收益法

１９

，

９３７．７１

万元的评估结果。

双方同意以上述经评估的股权价值作为参考依据，确定本次交易标的（

２５％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４

，

９８４

万元。

４

、付款方式

交易的付款方式为按支付日即期汇率折算成美元支付， 受让方于标的股权依法变更至其名下之日起

三十天内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５０％

，其余

５０％

自首次付款期限到期之日起一百五十天内支付。

５

、股权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股权转让协议由交易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及本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 自原外经贸审批机关批准

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受让股权的其他安排

本次受让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增加关联交易等情况。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盈兆丰自筹资

金，收购资产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说明书所列示的项目没有关系。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持控股子公司南鸥的股权，主要目的是整合公司内部资源，强化内部管理，同时也基于对该公

司的良好预期，进一步提升本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盈兆丰与善可公司签订的南鸥

２５％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３

、广州南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４

、盈兆丰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的南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４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８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珠海承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概述

１

、珠海承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或“珠海承鸥”）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现有注册

资本

３００

万美元；本公司持有

７５％

股权，盈兆丰国际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

“盈兆丰”）持有

２５％

股权。 现本公司拟向珠海承鸥增资

９００

万美元，所增注册资本由本公司以珠海分公司

名下的部分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出资

６７５

万美元，由盈兆丰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２５

万美元。 本次增资后，珠

海承鸥注册资本由

３００

万美元增至

１２００

万美元。 增资后投资各方出资比例维持不变，其中：本公司出资

９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７５％

；盈兆丰出资

３００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

２５％

；本公司直接加间接持有珠海承鸥

１００％

股权不变。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子公司珠海承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批准了上述增资事项。 交易生效尚需外经贸主管机关批准。

按本公司《章程》规定的对外投资审批权限，本次增资不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增资方式：

本次增资由本公司及盈兆丰按下列方式分别出资：

本公司：以珠海分公司名下部分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的评估值按约定汇率做价

６７５

万美元出资。 根据

广东中拓正泰资产评估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出具的“中拓正泰

２０１０－Ｐ０００

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 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增资资产的帐面净值为人民币

４５０５．１９

万元， 评估值为

４５４１．２６

万元。 双方同意以上述评估值作为参考依据按约定汇率

１

：

６．７２７８

作价，确定本公司本次增资额为

６７５

万美元。

本次增资资产属于本公司珠海分公司所有， 主要为珠海分公司目前正常用于为珠海承鸥提供加工服

务的机器设备，不存在抵押、担保等其他财产权利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

盈兆丰：以货币资金

２２５

万美元出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本次增资的缴付期限为自珠海承鸥本次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三个月内缴清。

２

、被增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珠海承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唐台英

（

３

）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美元

（

４

）注册地址：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富山工业区海鸥卫浴公司

６

号厂房南面

（

５

）公司类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６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７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自产的高级水暖器材及五金件

（

８

）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美元）万元

出资方名称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增资金额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２５ ７５％ ６２５ ９００ ７５％

盈兆丰国际有限公司

７５ ２５％ ２２５ ３００ ２５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０％

（

９

）该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９

，

３８２．６２ ８

，

０７８．１０ ２

，

３５４．３３

负债总额

７

，

０７２．２８ ７

，

９８９．９５ ２

，

２１３．４０

净资产

２

，

３１０．３４ ８８．１５ １４０．９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７

，

３５８．１２ １３

，

０７０．７８ １

，

２５５．５４

净利润

７８５．７９ －５２．７７ －３６５．６９

注：以上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数据已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珠海承鸥自

２００８

年底被收购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以来，通过采取强化内部管理等多项措施，经营

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盈利能力明显提高。

本次增资目的是为了满足珠海承鸥生产发展需要，使其增强资本实力、改善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

率， 从而提高其日常经营活动和对外交往的信用等级， 将有利于珠海承鸥提升整体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

力，有助于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其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本次增资对合并报表当期利润无直接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４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９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盈兆丰国际有限公司（简称“盈兆丰”）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公司整体战略要求，为完

成对南鸥

２５％

少数股东股权的收购，及对承鸥增资（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巨潮资讯网《关于下属全资子

公司受让广州南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关于向子公司珠海承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公司董事会同意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番禺支行（简称“建设银行”）申请开具

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性保函，并以此

６

，

０００

万元融资保函为盈兆丰提供境外贷款担保，保证期间不超过

三年。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海鸥卫浴”）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

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批准了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盈兆丰国际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在香港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港币

５００

万元，现任董事

为唐台英、叶煊，住所位于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３０

号新港中新第一座

５１１

室，主要从事贸易业务。 盈兆

丰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２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５

，

１７６．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５７３．７７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

０

元，流动负债

１

，

５７３．７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３

，

６０３．０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２９２．２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６５７．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６５７．４６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

产总额为

４

，

７２３．０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１

，

３１０．３７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０

元，流动负债

１

，

３１０．３７

万元），净资产

为

３

，

４１２．６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０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４６２．２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４７．４７

万元，净利润

－１４７．４７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本公司作为担保人，以珠海分公司拥有的合法土地及房产（房地产权证号：

Ｃ５６３４２４９

、

Ｃ６５７７０３７

）作为

抵押物，向建设银行申请开具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性保函，并以此

６

，

０００

万元融资保函为控股子公司盈

兆丰提供境外贷款担保，保证期间不超过三年。

该抵押物权属清晰有效，除以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抵押价值向建设银行为给予本公司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外，不存在其他抵押情况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抵押物的帐面价值为

３４

，

９６１．０２

万元，已计提折旧

２

，

２０７．０１

万元，帐面净

值

３２

，

７５４．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担保的目的和必要性

为整合公司内部资源，强化内部管理，进一步提高提升本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经董事会决议，同意由盈

兆丰自筹资金人民币

４９８４

万元增持控股子公司广州南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出资

２２５

万美元

对珠海承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为降低筹资成本，拟以内保外贷方式进行境外（香港）融资，公司

向建设银行申请开具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性保函， 并以此

６

，

０００

万元融资保函为盈兆丰提供境外贷款

担保。

本次通过境内财产抵押取得

６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保函，主要为取得低利率的境外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

尽快完成公司对南鸥股权的收购和对承鸥的增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

２

、担保对象的资信情况

盈兆丰信用良好，且为本公司的全资下属企业，为其担保无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发布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情况是：为控股子公司黑龙江北鸥卫浴用品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１

，

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０９

年年末归属于海鸥母公司的合并报表净资产（经审计）的

１．３４８８％

；加

上本次担保金额，则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余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占

２００９

年末归属于海鸥母公司的合并报

表净资产的

９．４４１５％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向其他单位提供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珠海分公司拥有的合法土地及房产（房地产权证号：

Ｃ５６３４２４９

、

Ｃ６５７７０３７

）作为抵押

物，向建设银行申请开具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融资性保函，并以此

６

，

０００

万元融资保函为控股子公司盈兆丰

提供境外贷款担保，保证期间不超过三年。

上述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其低成本筹措境外贷款资金，完成公司对南鸥股权的收购

和对承鸥的增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规定及本公司《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对于担保审批权限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海鸥卫浴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４

证券简称：海鸥卫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０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提议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具体内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禺山西路

３６３

号联邦工业城内本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２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为：

（

１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受让广州南鸥卫浴用品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

２

）《关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总部的议案》；

上述议案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批准。

３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１１

月

３０

日每天

８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到本公司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传真或信函

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法人股股东凭股票帐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

３

、个人股东凭股票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

户卡和身份证登记。

４

、登记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禺山西路

３６３

号联邦工业城内 海鸥卫浴董事会秘书室

四、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禺山西路联邦工业城内 邮编：

５１１４００

联系人： 崔鼎昌、马琳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４８０８１７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４８０８１７１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附件：回执及授权委托书样本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我单位 （本人） 持有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签章）：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单位）对审议事项投票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表决意见

１

关于下属全资子公司受让广州南鸥卫浴

用品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总部的议案

□

赞成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姓名或签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帐号：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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